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二连浩特市深
入开展打击运输车辆碾压草原及超限超载治理实施方

案》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现将《二连浩特市深入开展打击运输车辆碾压草原及超限超载治

理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9年3月11日

　　二连浩特市深入开展打击运输车辆碾压草原

　　及超限超载治理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和锡盟委、

盟行署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强草原生态

保护建设力度，加大力度持续开展草原生态破坏整治工作，解决运输

车辆碾压草原行为，同时为进一步规范运输市场环境、保持道路安全

形势持续好转，实现对运输车辆超限超载从源头到路面的有效管控。

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运输车辆碾压草原及超限超载治理

行动。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加大对草

原生态破坏行为的打击力度，坚持“依法严管、标本兼治、立足源

头、长效治理”原则，健全完善“全市统一领导、部门指导协调、各

方联合行动”工作机制，以 “政府主导、源头治理、严管重罚、责任

倒查”为工作思路，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解决

运输车辆碾压草原行为，同时通过加强对货车改装、销售和道路货物

运输的全过程监管，促使治超工作长效机制健全巩固、治理能力和水

平明显提高、运输市场环境更加有序、道路安全形势持续好转。

　　二、工作阶段

　　专项行动分为3个阶段推进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9年3月7日至3月8日）。

　　成立二连浩特市深入开展打击运输车辆碾压草原及超限超载治理

专项行动领导机构，组建治超工作督查小组，制定治超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为工作平稳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环境。

　　（二）专项整治阶段（2019年3月8日至4月8日）。

　　各相关部门根据实施方案和统一部署，集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

项整治，依法依规严厉查处运输车辆碾压草场及超限超载等违法行

为。

　　（三）长效治理阶段（2019年4月8目之后）。



　　认真总结专项行动取得的成绩、经验和不足，研究解决存在的突

出问题，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开展经常性工作，

确保辖区内不出现运输车辆碾压草场及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

　　三、组织保障

　　（一）领导小组

　　成立二连浩特市深入开展打击运输车辆碾压草原及超限超载治理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开展打击运输车辆碾压草原及超限超载

治理专项行动

　　组 长：贾伟东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

　　副组长：张 印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包玉梅 市交通局局长

　　达呼白乙拉 格苏木长

　　侯 珍 市公安局副局长

　　罗 敏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成 员：曹 清 市政府正科级秘书

　　孙新华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哈斯夫 市发改委主任

　　余宏利 市财政局局长



　　于向飞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

　　祁育文 市环保局局长

　　张利成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柴润忠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陈伟民 市边合区管委会主任

　　乌恩奇 自治区公路路政执法监察总队

　　锡林郭勒盟支队第五大队大队长

　　方 明 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边防公路机

　　械化养护队队长

　　（二）工作机制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由包

玉梅兼任，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道路交通查控组、

碾压草原处置组、调查取证组、宣传报道组、重点源头企业治理组、

非法二次驳载企业治理组6个专项工作组。

　　1.道路交通查控组

　　组 长：包玉梅 市交通局局长

　　副组长：赵春泽 市交通局副局长



　　满都胡 格苏木副苏木长

　　赵 权 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

　　赛音吉雅图 市公安局边境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冯庆国 市公路段段长

　　乔永贵 市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

　　负责人

　　额尔登毕力格 市自然资源局执法监察局局长

　　乌恩奇 自治区公路路政执法监察总队

　　锡林郭勒盟支队第五大队大队长

　　方 明 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边防公路机

　　械化养护队队长

　　职 责：市交通、公安等部门要严格按照《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

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2016）规定的标准，联合开

展公路路面联合执法，以公安部门检查站、208国道收费站为依托，派

驻充足的执法人员驻站，实行24小时不间断式联合执法。市交通：负

责本地区运输车辆超限超载的监管。市公安局：负责指挥引导运输车

辆进入治超检查站（点）进行检查，并加大巡检、查控力度，综合使

用人工抓拍、路面现场执法等多种手段，强化现场管控力度；依据交

通路政部门出具的检测单对超限超载运输车辆实施处罚和记分。市公



路路政管理大队：负责会同公安交管部门负责G331（原S309）线运输

车辆超限超载的监管；精准检测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情况、负责核实源

头企业二次驳载具体地点并监督消除违法行为。锡林郭勒盟路政执法

监察支队第五大队：负责会同公安交管部门负责G208二赛线运输车辆

超限超载的监管。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边防公路机械化养护队：负责

全市境内边防公路运输车辆超限超载的监管。

　　对于未设置治超检查站（点）的普通干线公路、农村公路，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以及自然资源局等

部门要组建执法人员相对固定的联合流动稽查队，开展联合流动稽

查。加大对故意绕行、肆意碾压草场逃避检测情形严重地区的联合流

动稽查频次，防治运输车辆碾压草场，破坏生态环境。

　　2.调查取证组

　　组 长：侯 珍 市公安局副局长

　　副组长：张 印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赵春泽 市交通局副局长

　　满都胡 格苏木副苏木长

　　赵 权 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

　　赛音吉雅图 市公安局边境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乔永贵 市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

　　负责人



　　额尔登毕力格 市自然资源局执法监察局局长

　　职 责：对发现和接到举报查明的运输车辆碾压草场及超载超限问

题依法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报破坏草原处置组处理。

　　3.碾压草原处置组

　　组 长：乔永贵 市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

　　负责人

　　副组长：赵春泽 市交通局副局长

　　满都胡 格苏木副苏木长

　　赵 权 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

　　赛音吉雅图 市公安局边境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额尔登毕力格 市自然资源局执法监察局局长

　　职 责：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城区出入口、208国道两侧可以绕

道的路口，设立醒目的“禁止大货车绕道碾压草场、严管重罚”标识

标牌；负责根据调查取证组结论对破坏草原的车辆负责人、业主等进

行依法处理。市公安局：边境管理大队负责对牧民私自设卡收费放行

超限超载车辆的进行严厉查处；交管大队根据自然资源局的通报对碾

压草场车辆进行查扣并依法移交相关部门处置；对堵塞交通、强行冲

卡、暴力抗法、带车绕行、破坏相关设施设备等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因超限超载发生事故，致人伤亡或者造成



公路桥梁垮塌等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市交通局：负责根据需要在县道、乡道、村道的出入口设置必

要的限高、限宽设施，严防超限超载车辆绕行农村公路行驶。发现违

法超限超载车辆，应就近引导至超限检查站（点）接受检查处罚；距

离超限检查站（点）较远的，应当就近引导至具有停放车辆和卸载条

件的站（点）接受检查处罚。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对破坏草原的车辆

负责人、业主等进行依法处理。格苏木：负责做好宣传，配合公安、

交通部门等进行检查和处罚，直至消除违法行为。

　　4.宣传报道组

　　组 长：孙新华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副组长：赵春泽 市交通局副局长

　　简丙金 市委网信办副主任

　　吕 静 市广播电视台台长

　　职 责：通过在收费站、治超检测站点、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等场所

张贴、发放宣传材料，组织召开企业、业主、车主座谈会等方式，进

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网络等宣传媒体，加强对

治超工作的宣传，使破坏草原及超限超载运输的危害性更加深入人

心，营造全社会知法、懂法、自觉遵纪守法和抵制违法行为的良好氛

围，为推进专项工作奠定舆论基础。

　　5.重点源头企业治理组

　　组 长：包玉梅 市交通局局长



　　副组长：赵春泽 市交通局副局长

　　于 皓 市边合区管委会书记

　　张建军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孙国军 市发改委副主任

　　牡 丹 市环保局副局长

　　李国青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安全生产执法

　　监察局负责人

　　赵 权 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

　　陈鸿岩 市运输管理所副所长

　　冯庆国 市公路段段长

　　职 责：一是加强重点货运源头治理。要认真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

规，对重点货运源头企业进行监管，从非煤矿山和各类工业品的生

产、销售、运输等环节的源头强化专项治理，严把进厂、开票、装

载、出厂“四关”，禁止车辆超限超载上路，确保全市公路超限超载

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市交通局：负责物流园区、非煤矿山、物流园

区、各类工业品的生产、销售、运输企业和货物集散等地的排查，对

货物运输车辆的进行监管，杜绝超限超载车辆上路。对违法违规超限

超载运输的货运源头单位以及道路运输经营者，依法予以处罚。市应

急管理局：负责强化对道路运输等方面安全生产工作的业务指导，做

好各类非煤矿山相关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



矿山企业、物流园区和公路治超检测站计量设备的检定；引导货运源

头单位安装使用称重设备。市发改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责：负责对煤

炭销售、运输企业的日常监管。市环保局：负责对非煤矿山、工业企

业、物流园区及煤栈、煤场等货物集散地的粉尘污染进行监管，配合

做好超限超载防治工作。边合区管委会：负责督促园区企业认清车辆

合法装载是安全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企业完善内部安全管理，

安装合格的检测设备、监控设备，对出场（站）的货运车辆进行检

测，确保合法装载，建立健全驾驶员和车辆进出登记制度、称重放行

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和车辆装载台账，明确工作人员、装卸人员职

责。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物流运输企业职责：组织建立本企业治超组

织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履行

治超义务。二是强化货车源头监管。一是组织开展货车改装、销售企

业及产品集中清理。对货车改装企业不执行国家安全技术标准或者对

擅自改装、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机动车型的

企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工信局、

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严肃处理。二是落

实《关于促进汽车维修业转型升级提升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交运

发〔2014〕186号）要求，依法查处非法经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

营、违法拼装改装和承修报废车等违法行为。机动车维修企业从事货

车非法改装的，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由交通局会同市场监督管理局依

法查处。三是公安部门严格执行《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17）等标准规定，对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与《车

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不一致的车辆，不得予以注册登记，一经发

现及时将相关信息抄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要按照相关要求逐级上报；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按照国家安

全技术标准进行检验、出具虚假检验结果和报告的，由公安交管部门



依法处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有

关要求，严把营运车辆技术关，对不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辆，不允

许进入道路运输市场。

　　6.非法二次驳载企业治理组

　　组 长：哈斯夫 市发改委主任

　　副组长：岑 志 市公安局公路稽察中队中队长

　　张建军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牡 丹 市环保局副局长

　　于 皓 市边合区管委会书记

　　李国青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安全生产执法

　　监察局负责人

　　职 责：负责对非法煤栈、煤场进行查处清理，依法予以取缔，防

止其不受监管，为运输车辆二次驳载。

　　四、相关要求

　　（一）强化工作责任。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运输车辆碾压草场及超

载超限工作，做到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脱，坚决完成运输车辆碾压

草场及超载超限治理工作，同时各部门要加强本单位人员内部监督和

管理，因超限超载问题治理不力导致交通安全事故或造成不良后果

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二）强化经费保障。建立健全交通运输、公安交管、安监、市

场监管等部门超限超载执法经费保障机制，将公路超限检测站点建设

及运行经费、人员基本支出、执法专项经费、信息化建设经费、执法

装备经费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三）强化信息报送。各相关单位要及时反映工作进展情况和存

在的问题，每周五向市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工作进展情况，

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上报市政府。


